
 

济 宁 学 院 教 务 处  
 

教字〔2018〕 30号 

  

 

2018~2019 学年第一学期学生评教、同行评教、领导评教、

教师评学通知 
 

各系（院）部： 

根据《济宁学院教师评学暂行办法》(济院政字〔2013〕64

号)《济宁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（教字〔2018〕29

号）文件，本学期学生评教、同行评教、领导评教、教师评学工

作将于2018年12月24日～2019年1月18日进行，现将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学生评教 

1.评教前，要仔细阅读各项评教指标，根据任课教师的授课

情况，以实事求是、公正无私的态度，负责任地评价任课教师。 

2.要确保对本班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评价，避免漏评。 

3.只有提交成功才算完成评价。评教结果一旦提交，评教数

据便不可更改。 

4.学生只有评教之后才能查询本学期自己的考试成绩。 

5.各系（院、部）务必在评教开始前完善需评课程的各项数



 

据，以免耽误评教。 

二、同行、领导评教 

1.评教前，要仔细阅读各项评教指标，根据任课教师课堂教

学情况，以实事求是、公正无私的态度，负责任地评价任课教师。 

2.各单位教师、领导根据听评课情况对任课教师进行评价，

避免漏评。 

三、教师评学 

1.评学前，要仔细阅读各项评教指标，根据授课班级情况，

以实事求是、公正无私的态度，负责任地评价任课班级。 

2.每位教师要确保对自己所有任课班级进行评价，避免漏

评。 

评教、评学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与本单位教学秘书联系，

由教学秘书与教务处沟通解决。 

 

附件： 

1.学生评教说明 

2.同行评教说明 

3.领导评教说明 

4.教师评学说明 

 

教务处 

2018 年 12 月 21日 



 

附 1： 

学生评教说明 

1.登录教务管理系统 

从教务处主页“快速通道”栏目点击“教务系统”并登录。 

 

2.在“学生评价”界面中，显示了本学期可评价教学班的评价状态、

课程、教师等信息，请逐一评教，避免漏评。选择一门课后，右侧显示当

前课程的名称、教学班组成、任课教师和评价指标。在评价指标表格中，

选择评价等级，在“评语”文本框中填写评语，点击“保存”按钮，再点

击“提交”按钮，可评价教学班的状态由“未评”变为“提交”，再依次

评教其它课程。如图： 

 

 



 

附 2： 

同行评教说明 

1.登录教务管理系统，同上。 

2.选择“同行评价” 

 

出现同行评价界面，如图： 

 

界面中显示了需要评价的同行教师的课程、教师姓名、教学班、评价

状态及评价指标信息。依次评价任课教师并提交，避免漏评。 

 



 

附 3： 

领导评教说明 

1.登录教务管理系统，同上。 

2.选择“领导评价” 

 

出现领导评价界面，如图： 

 

界面中显示了需要评价教师的课程、教师姓名、评价状态、教学班及

评价指标信息。依次评价任课教师并提交，避免漏评。 

 



 

以教育系为例，教师部门、开课学院选择教育系，再选择听课时间，

可对本单位教师评教。还可以对本单位的兼职教师进行评价，如教师部门

选择教务处，开课学院选择教育系，可对其进行评价，如图： 

 

附 4： 

教师评学说明 

1.登录教务管理系统，同上。 

2.选择“教师评学” 

 



 

出现评学界面，如图： 

 

界面中显示了需要评学的课程、教学班及评价指标信息。依次评价教

学班并提交，避免漏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务处（教学质量监控中心）          2018 年 12月 21日印制 

 


